萬寶隆社區管理委員會 公告管理辦法

101年1月12日第三屆第五次例行會議
第1條 制定本管理辦法之目的，為有效管理萬寶隆社區之公告欄。社區公告欄可分為大公告欄及各棟梯廳公告欄，除此二處以外不得張貼任何公告。公告單以一張A4大小為主，註明公告日期、有效日期及公告內容，公告單於有效日期結束後一日取下。若公告無註明有效日期，請於公告單左下角寫上取下日期。

第2條 所有公告必須蓋上管理中心公告專用章方可張貼。

第3條 緊急重要類公告，事關住戶權益之事，務必通知所有住戶，標題寫上『重要公告』，以紅色底紙影印，例如停水、停電、停天然氣、磁扣更新作業、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知等等。

第4條 社區活動類公告，標題寫上『活動公告』，以黃色底紙影印，例如中秋晚會、聖誕晚會、捏陶活動、各類講座、說明會等等。

第5條 宣導類公告，標題寫上『宣導公告』，以綠色底紙影印，例如禁煙、垃圾室違規、亂丟煙蒂、寵物管理等等，宣導期以一個月為主。

第6條 一般類公告，標題寫上『公告』，以白色底紙影印，例如會議通知、園藝施作、失物招領、大廳晶化、VIP休閒中心公告等等。

第7條 會議記錄及詳細之財務報表不張貼於各棟梯廳公告欄，僅張貼於大公告欄，保留近三期即可。

第8條 各類公告事項應同步公告於社區網路討論區及社區網站。

第9條 本辦法由管委會視需要修正，並公佈之。
第一次訂定時間：一百零一年一月十二日。
